
—1—

沪应急危化〔2021〕114 号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组织开展
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工作指导督查的通知

各区应急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和《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》要

求，进一步做好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工作，提高行政许可的规范

化水平，市应急局决定在全市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工作

指导督查。现就具体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督查时间

2021 年 12 月 1 日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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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指导督查范围

（一）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

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）、浦东新区

应急管理局受理的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行政许可项

目。

（二）2016 年 1 月 1日以来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区应急

管理局受理的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、经营（带有储存

设施）许可证、经营（仓储）许可证、经营（加油站）许可证的

行政许可项目。

（三）2016 年 1 月 1日以来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区应急

管理局受理的实施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（安全条件审查

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）的行政许可项目。

（四）2016 年 1 月 1日以来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区应急

管理局受理的实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的行政许可项目。

（五）2016 年 1 月 1日以来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各区应急

管理局受理的实施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的项目。

三、指导督查安排

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组织工作人员和有关专

家成立工作组，收集汇总各单位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清单，并赴

各单位开展指导督查。

（一）行政许可清单报送

请于 12 月 20 日前，将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核发危险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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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安全使用许可证、经营（带有储存设施）

许可证、经营（仓储）许可证、经营（加油站）许可证的行政许

可项目，实施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、重大危险源备案，

以及实施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的项目（含新办、延期、重

新申请、变更、注销、遗失补办等情形），汇总形成《2016 年以

来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项目清单》（附件 1），加盖单位公章后报

送市应急局。

（二）行政许可指导督查

今年 12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5 日，各工作组通过调研座

谈、调阅资料、现场勘查等方式，了解各单位近年来危险化学品

行政许可工作状况，并开展行政许可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、安全

技术等宣贯培训，指导各单位提高行政许可的规范化水平。各工

作组对行政许可项目进行抽查，中心城区不少于 1 天，郊区不少

于 2 天，并详细填写附件 2 表格。

（三）指导督查总结反馈

2022 年 1 月 16 日至 1 月底，对各工作组开展危险化学品行

政许可指导督查工作进行总结，组织召开集中反馈会议，对各单

位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工作进行通报，提出优化改进建议。并组

织开展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业务培训，提升监管人员履职能力水

平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

此次指导督查，是贯彻落实《上海市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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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

要决策部署、实施危险化学品行政审批“回头看”的重要举措，

是指导各区进一步规范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、防范化解危险化学

品领域重大安全风险的有力手段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认真组织开展。

（二）认真排查梳理

各单位要对 2016 年以来的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项目进行认

真、全面、系统地排查梳理，梳理行政许可项目各项具体内容，

汇总整理行政许可文书、审查书（报告）、安全评价报告、安全设

施设计专篇等资料存档备查，做到不漏一家企业、不漏一个项目、

不漏一份材料。

（三）积极配合指导督查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时间节点，报送2016年以来危险化学品行

政许可项目清单及有关材料。指导督查期间，各工作组将组织开

展调研座谈、资料调阅、现场核查等工作，请各单位、各有关企

业积极配合指导督查，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如实回答工作组

问询，并及时做好行政许可工作的优化改进。

（四）切实提高履职水平

行政许可是危险化学品企业市场准入的重要关口，也是从源

头上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重要关口。各单位要不断加

强危险化学品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安全知识宣贯培训，不断提

升各级监管人员专业能力素质和履职水平，切实把好行政许可关

口，提高行政许可规范化水平，指导督促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经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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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力推动建设人民城市、守护城市安全。

附件：1．2016 年以来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项目清单

2．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指导督查表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26 日

（联系人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曹昕，联系电话：

54667867，电子邮箱：shajjwhc@163.com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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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11月 26日印发

共印 20份


